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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申請樣本B (2011年4月)(2016年11月)

B 1.1B 表格UL1

為簡化申請手續,部份文件(例如:僱用工業裝置的報價單及銀行月結單)可不
必在現階段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.然而,申請人須承諾,可隨時在屋宇署人員
要求時能即時呈交有關文件以供核實.為此,申請人須簽署承諾書表格UL1. 

合夥公司可
選擇的項目.

合夥公司不適用.

陳合壹簽署
必須填上日期, 
即是簽署本表格當日.

多於1位獲授權簽署人
(AS)時必須填寫第2頁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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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合二

CHAN HOP YEE

C C 9 8 7 6 5 4 9 0 1 0 1 2 0 1 61

陳合二簽署 必須填上日期, 
即是簽署本表格當日.

合夥公司不適用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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